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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今冬明春防火安全
科普工作的通知

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要求，切实筑牢今冬明春防火安全防线，大力普及防火安全知识，全面提升社会公众风险隐患辨识能力与逃生自救处置技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现就做好今冬明春防火安全科普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防火隐患无死角，常识普及全覆盖，问题整改零容忍，闭环管理全链条"为工作目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聚焦重点时期、重要场所和关键环节，通过部门协同联动、多维宣传覆盖、精准知识推送，将隐患排查、常识普及、问题整改深度融入宣传全过程，让防火安全意识融入节日氛围，让逃生自救技能走进千家万户，坚决筑牢防火安全防线，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
二、宣传重点
(一)节日风险隐患辨识。
重点宣传烟花爆竹安全燃放规定(禁放区域、燃放时段、安全距离)，楼道及消防通道畅通要求，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飞线充电”)和家庭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取暖设备使用、厨房动火防护)常识等。
（二）应急避险实用技能。
重点普及初起火灾处置方法、家用灭火器(灭火毯)使用技巧、高层建筑(商场市场)等场所逃生路线选择、浓烟环境下自救防护(湿毛巾捂口鼻，低姿前行等、火灾报警规范(说清地点、火情、联系方式)等技能。
（三）行业安全专业知识。
针对建筑施工(节前停工、节后复工防火)、商贸流通(商场超市、餐饮酒店人流管控与防火)、物业运维(小区消防设施巡检)等行业领域，宣传动火作业规范、消防设施维护、易燃物品管控等专业知识。
三、职责分工
（一）主流媒体矩阵宣传。
市融媒体中心循环播放防火安全宣传片、公益提示语；在《梅河口发布》微信公众号等主流媒体开设"防火安全"专栏，定期刊播安全科普常识，逃生技能知识，典型案例警示等内容；推送烟花爆竹安全燃放，家庭防火妙招，节日聚餐等消防安全主题科普视频，常态化普及防火安全知识。
（二）行业领域精准宣传。
市住建局：聚焦住宅小区、建筑施工工地，通过电梯广告、物业通知、业主微信群、工地宣传栏等载体，宣传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楼道杂物清理、消防通道畅通等要求，以及节前停工防火管控、节后复工动火作业安全规范、建筑消防设施维护常识。
市公安局：通过社区警务室、派出所宣传栏、反诈宣传同步推送等方式，向居民普及烟花爆竹规范燃放、电气线路安全等知识，在严查违规行为的同时加强宣传引导。
市交通运输局：面向客运站、客运车辆等，通过候车厅电子屏、车载广播等，普及交通枢纽防火常识，车辆火灾应急避险方法及货物运输防火要求。
市商务局：针对商场超市、餐饮酒店、农贸市场等商贸场所，指导企业利用电子屏、广播、收银台宣传资料等，宣传人员密集场所疏散路线、初期火灾处置流程，提升从业人员和消费者安全意识。
市文广旅局：聚焦景区景点、文博单位、歌舞娱乐场所、星级酒店等，通过景区广播、场馆宣传栏、游客中心提示牌、入住须知等，宣传人员密集场所疏散路线、节庆活动防火规范、林区景区禁火要求及逃生自救技能。
市教育局：寒假期间通过校园公众号、家校群向师生及家长推送防火安全提示，组织开展"家庭消防安全打卡"活动，普及家庭防火、烟花爆竹安全等知识。
市卫健局：围绕医院、诊所等医疗卫生机构，针对患者、陪护人员及医护人员，通过院内电子屏、住院须知、医护培训等形式，宣传医疗场所防火规范、急救区域疏散流程、初期火灾处置要点及特殊人群应急转移技巧。
市民政局：重点面向养老院、福利院等民政服务机构及社区独居老人、困难群体，通过集中培训、上门宣讲、发放安全手册和微信群提示等形式，宣传养老服务场所防火安全要求、独居老人家庭用火用电用气规范、冬季取暖安全注意事项及应急防护技能。
市消防救援局：统筹专业宣传资源，提供科普素材和专家支持，组织消防指战员、文员、消防志愿者深入企业、商圈开展消防宣传活动，通过实景演示、装备体验、模拟逃生等形式提升群众识险、避险、除险能力。
其他负有消防安全职责的部门：立足本行业领域监管职责，结合近期防火安全工作特点开展针对性宣传。通过行业内部部署、场所阵地展示、服务对象定向告知等方式，将消防安全宣传融入日常监管和服务保障全过程，确保宣传覆盖行业全链条、服务全人群，实现消防安全宣传无盲区，责任无空白。
（三）、自有平台常态宣传。
各成员单位结合行业特点，通过本单位官方平台推送针对性宣传内容，形成"行业联动，全域覆盖"的线上宣传格局。
四、工作要求
各成员单位要充分认识今冬明春防火安全科普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分管领导，责任科室和具体负责人，细化宣传措施，确保任务落地见效。成员单位要积极履职尽责，加强信息共享，素材互通，活动联动，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全域推进"的宣传格局。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案例，以实用易学的技能开展宣传，创新趣味互动，现场教学等形式，提升宣传感染力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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